
               致 辽宁省盘锦监狱 
狱长宋万宗的公开信

宋万宗监狱长： 
2006 年 5 月 24 日，被非法囚禁在你监狱的辽中县茨

榆坨镇黄北村大法弟子吴连铁被你们迫害致死在狱中，其

家属得到通知立即赶去看他，却只被允许在盘锦市殡仪服

务中心的冰柜里见一见他的遗体。对吴连铁的死亡时间及

死亡原因你们只字不向家属作任何交待，这明显是非法

的，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 

吴连铁是村上公认的好人。按照《监狱法》有关条款

规定：刑事犯人如果得了重病，允许他们保外就医。可对

于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好人、法轮功学员，你们却不执行

这一法律。请问在吴连铁生命垂危之时，你们为什么不通

知家属到场？为什么擅自将他的遗体转移？你们在掩盖什

么吗？ 

吴连铁被迫害致死后，你们丝毫不觉得愧疚，非常轻

松，像没事一样。 

据悉，盘锦监狱曾经有多名大法弟子进行绝食反迫

害。他们是锦州大法弟子焦万会、朝阳大法弟子赵红利

（音）、绥中刘万利、丹东市宋震东、大连田耘海等等。

焦万会绝食已近 1 个月；赵红利已经绝食 7、 8 个月。在

赵红利绝食期间你们还将他拉至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进行迫

害。负责监管焦万会的二监区四分监区的队长何军竟扬

言：焦万会 2008 年 10 月 30 日到期，只要我在这里，他

休想提前一天出去！ 

你们对绝食抗议的大法弟子恨之入骨，反复叫嚣：

“想绝食出去，不可能，再绝下去，只能是死了，死也决
不放人。”“前些日子，这里已经死了一个炼法轮功的，
没人负责。” 

你们这样草菅人命，完全视《宪法》、《刑法》、

《警察法》等诸多法律于不顾，这是在执法犯法呀！我国

《宪法》明文规定每一个公民都有生存权利，《联合国人

权公约》第 3 条也规定：“每人都有生存、自由、及安全

的权利。”人的生存权利也是天赋人权，这也是“人命关

天”这句成语的涵义。作为人民警察本应保护人民的利

益，可你们的做法却与这一宗旨大相径庭。法律、人权和

人性尊严被如此漠视、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对待，而这种

逆规则而行的执行者恰恰又是由本应保障国家规则执行的

你们来执行，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和悲哀。 

大法弟子为什么绝食？不就是因为他们冤吗？法轮大

法是万古奇冤！那些真正的犯人为什么不绝食呢？因为他

们不冤，他们是真正的犯罪分子。 

让我们看看大法弟子为什么觉得冤。以焦万会为例：

焦万会，男，43 岁，家住锦州重型机械厂住宅 8 号

楼，是重型机械厂结构车间工人。修炼前他嗜好烟酒，整

天沉迷麻将，他脾气不好，有时蛮不讲理。那时由于孩子

小，他的妻子既要上班，又要忙家务，还得带孩子，可他

却很少帮忙，没有责任感。为此，夫妻二人经常吵架，其

妻有时被他气得简直要疯了。 

1996 年焦万会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他的心性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但戒掉了烟酒、麻将，脾气也变得

温和、有耐心了，他主动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孝敬双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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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 

乔高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 

•斯考特，8月中旬应邀专程访 

问澳洲，向澳洲政界及公众报 

告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调查，并与澳洲 

政要共商揭露被中共刻意隐瞒 

的活摘器官惨案，以结束对法 

轮功修炼者的迫害。 

澳洲主流媒体《悉尼晨锋 

报》、澳洲广播电台和澳洲 ABC 电视台等对此进

行了专题报道。 

真人模拟揭露中共

活体摘取器官 

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从此夫妻和睦了，家庭温馨

了，全家人无不称赞大法。在工作岗位他也努力做

得更好。 

1999 年江 XX 利用中共迫害大法后，焦万会凭

着做人的道义和良知，进京为法轮大法和平上访。

他被押回锦州，太和公安分局政保科王科长罚了他

2 千元钱（没有收据，至今未退）才将他放回家。 

宋监狱长，你认为像这样的好人应该被抓捕关

押吗？他们在生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在努力做好

人，甚至更好的人。也许你们早就知道,99 年以

前，在中国炼法轮功的人是非常多的。每天清晨，

几乎每个公园、大街小巷都有成群的人在炼法轮

功。如果法轮功不好，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去学去

炼。然而这一善良的群体却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共打

压的对象。 

众所周知，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各种政治运动

就没消停过，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冤死了 8 千万人，也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年

岁大的人都知道,“土改”、“镇反”、“三反”、

“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
“六四”……，同样的悲剧以不同的方式  (接下页) 

图 片 新 闻 

声援一千三百万人退出中共、营救高智晟律师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自古崇尚

“仁义礼智信”；今天崇尚“假、恶、斗” 的恶

党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残害百姓，出现了如此的人

间惨剧！乡亲们,请伸出您正义之手共同抵制这场

对修炼“真善忍”的人群的无端迫害！据不完全统

计:盘锦监狱还非法关押着数十名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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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震东，男，30 岁，辽宁省丹东市大 
法弟子，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盘锦监狱。 
●田耘海，大连大法弟子田耘海在盘锦 
监狱一监区六大队绝食已达 25 天，身 
体出现浮肿，上下肢最为严重，目前仍然被强迫灌

食、输液。家属要求放人，狱方不答应。 
●焦万会，辽宁锦州市大法弟子焦万会在盘锦监狱

绝食抗议对他残酷迫害，被强行灌食，现已肾脏功

能衰竭。盘锦监狱称：死也决不放人；并说前些日

子在这里已经死了一个炼法轮功的，没人负责。  

●刘万利：男，葫芦岛市绥中县秋子沟乡大法弟

子。2005 年 11 月 17 日，绥中县县公安局不法警察

绑架了刘万利并非法抄家。恶警们对刘万利施以电

棍电击等酷刑折磨。1 月 20 日绥中县法院又执法犯

法，秘密判处刘万利有期徒刑 4 年半，也不通知家

属。刘万利年迈的父母亲极度悲伤，上告无门。刘

万利家境贫寒，刘万利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现家

中没有了生活来源。刘万利现被非法关押在盘锦监

狱四大队遭受迫害。1 月 26 日刘万利年迈的父母亲

去绥中县看守所看望刘万利，被拒绝接见。 
●宁波：男，74 岁，盘锦大洼西安人。2004 年 5 月

19 日下午，张明江带领七个干警，开着 2 辆警车突

然闯入宁波家院内，把正在家穿着水靴拔稻秧的老

人宁波从家中绑架，40 多里路，一路暴打。宁波被

非法判 3 年，送锦州南山监狱，2005 年秋被转到盘

锦新生劳改农场。宁波老伴儿没人照顾，惊吓离

世。现在宁波仍被非法关押在盘锦（新生）监狱。 

●肖志军：男，大洼县西安人，40 来岁，1999 年被

判 2 年劳教，关押于盘锦教养院；2003 年被判 4
年，送锦州南山监狱；2005 年秋被转到盘锦新生农

场。现在肖志军仍被关押在盘锦监狱。 
●叶喜明：男，大洼县西安人，40 来岁，1999 年

被判 2 年劳教，关押于盘锦教养院；2003 年被判 4

年，送锦州南山监狱；2005 年秋转到盘锦新生农

场。现在叶喜明仍被关押盘锦监狱。 

●徐宝文：40 多岁，家住盘锦兴隆台五里堡，2004

年被判 5 年，2005 年秋被转到盘锦新生劳改农场。

现被关押在盘锦监狱。 

●田维军：男，43 岁，辽宁 

省辽阳县大法弟子，家住首 

山乡安庄子村，2003 年 12 

月 27 日被绑架，被非法判 

刑 9 年，现被关押在盘锦监 

狱九监二队。 
 

 

行天理   再现公道    匡扶人间正义    追查国际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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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页)  反复上演，从无间断。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也

是一场有组织的、系统的迫害运动，是江泽民出于妒忌而

利用中共发起的一 场邪恶的运动。 
2006 年 3 月 8 日，海外媒体《大纪元》又曝光一件

惊天大案：中共在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

人体器官，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据国内军方的老军医

揭露，这样的集中营全国有 36 个。许多被秘密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在被注射很少麻醉剂的情况下被推向手术台，他

们的眼角膜，肾脏，肝脏等被活体摘取，非法移植，学员

被焚尸灭迹，医院和监狱从中牟取暴利。 
这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近 7 年来最黑暗的一页，也是

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罪恶。 
宋监狱长：由于你们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已经给

这些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事实上，你们的行为已经触

犯了我国《刑法》第 14 条、238 条和 397 条，构成了故

意犯罪、非法拘禁罪和滥用职权罪。在不久的将来，所有

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都逃不过正义的审判。目前

江泽民等迫害大法的高官已在海外数个国家被起诉，有些

已判处有罪。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罪行而后怕。指明这些不

是为了仇恨，大法弟子没有敌人，我们只是劝善。也许迫

害好人并非是你们内心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 讲你们也

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我们想要告诉你的是，请看清当今

中共即将灭亡的形势，不要再继续为中共卖命。 
宋监狱长：不能改变的是逝去的历史，可以改变的

是未来的选择。为了你们家人的幸福，为了你们自己未

来的命运，清醒理智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吧，我们期待着

你们的良知再现，有道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借此机会敬告盘锦市的所有父老乡亲：请你们对法轮

大法多一点了解，对大法弟子多一点关爱。人应该明明白

白地活着，不应被蒙蔽、欺骗，这些年来中共恶党啥时候

对咱老百姓讲过真话？连那“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那是

在排戏给人看。我们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为的是把真言告

诉你们，你们也有知情权。我们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是为

你们好。希望广大盘锦市民拿出道德勇气，抵制这场旷日

持久的残酷迫害，制止盘锦监狱的恶人恶行。让我们共同

呵护善良，匡扶正义，使我们的社会回归到一股祥和气，

使人们之间的普遍关爱永驻大地。 
让我们传《九评》，促三退（退党、团、队），共同

迎接没有中共恶党的新中国。 
衷心祝愿盘锦市人民安居乐业，未来美好！ 

辽宁省大法弟子 
2006 年 7 月 

彻底追查盘锦监狱将辽中县茨榆坨镇

大法弟子吴连铁迫害致死的所有恶

人,并立即释放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